附件1

身份识别核验设备和应用功能需求

身份识别核验设备与应用应至少具备居民身份证识读、活体人脸比对与核验、结果数据上传、查询、统计和实时反馈等基础功能，如在基础功能上具备指纹识别功能的，相应指纹采集与识别功能模块应通过公安部门的检验认证。应用可以选择以下两种部署方式之一，一是直接内置在专用的核验设备中，二是安装在与核验设备相连接的电脑终端设备上。
一、应用功能要求
（一）基本信息配置：应用提供操作界面，支持配置机构代码、机构名称、科室名称、接口秘钥配置。
（二）接口地址配置：应用提供操作界面配置、调整数据上传接口地址及验证通联状态功能。
（三）设备注册登记：通过注册登记接口上传设备序列号、设备型号、设备厂家等信息。
（四）核验记录管理：提供按照时间索引，列表、查看、导出核验数据。核验数据须展示上传状态，上传失败的数据可自动重传或手动点击重传。
（五）核验记录单打印:提供核验记录单打印功能。
（六）设备登记注销：通过注销登记接口上传设备序列号等信息，进行设备下线注销操作。
二、建议性能指标要求
支持证件类型：二代身份证、港澳台居住证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。
分辨率：不低于1024x768
接口支持：COM，USB等
无线网卡：内置
[bookmark: _GoBack]身份证识别模块：内置公安部门认证的读卡器。
阅读器：内置公安部门认证的阅读器。
有线网口：内置。
屏幕：单屏或双屏
活体认证功能：内置
摄像头：内置
人脸角度：左右30度；上下30度。
识别速度：0.1-1秒/人。
存储：本地存储结果万条以上，数据最少存储60天。
指纹模块：内置或支持扩展。
识别距离：0.5-1.5米。
工作温度：-10℃至+50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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